	受理單位電話：03-8227171轉397~399   傳真：03-8227405
地址：9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社會處 社會救助科
說明：

一、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規定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社會工作人員、醫事人員、村(里)幹事、警察人員因執行業務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庭時，應填具本社會救助通報表辦理通報。
二、轉介個案需符合經濟陷入急困，非立即經社會救助無法維持生活者。（非緊急個案仍依一般申請程序辦理）
三、如有緊急個案需社會處配合處置，除傳真社會救助通報表外，應合併以電話方式轉介，以利優先辦理。
四、各項補助核定之處理時效，仍以「申請人備齊規定之相關表件」至戶籍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為起算日。
五、通報表請逐項詳實填寫。
            花蓮縣政府社會救助通報表         受理編號：

	個案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宅：

	身分證字號
	
	
	手機：

	聯絡地址
	戶籍地：

	
	通訊地：                                                         □ 同戶籍地址


	家庭人口
	稱謂
	姓名
	年齡
	健康情形
	職業
	每月收入
	備註
	稱謂
	姓名
	年齡
	健康情形
	職業
	每月

收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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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訴問題及需求
	

	家庭概況
	

	轉介救助項目
	□急難救助。
□醫療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低收入戶扶助。

□中低收入戶扶助。
□其他：                                                                       

	目前領取

補助項目
	1.□低收入戶，每月生活扶助費共          元

2.□中低收入戶

3.□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每月共        元。

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每月          元。 

5.□特境家庭每月          元。
6.□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每月       元。

7.□弱勢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每月         元。
8.□核發醫療補助        元/看護補助        元。
9.□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元。
10.□縣政府/內政部急難救助          元。
11.□國民年金(含敬老津貼) 每月          元。
	12.□老農(漁)津貼每月          元。

13.□租屋補助每月          元。
14.□榮民院外就養金每月          元。
15.□失業給付每月          元,領取年月　　　　。
16.□軍公教人員(含勞農漁保)一次退休(伍)金            元,領取年月：　  　　；月退金 每月          元。

17.□社會保險/職業保險/商業保險(2年內)之住院醫療或傷殘死亡給付          元，未獲理賠原因：                                       。

18.□民間社會資源救助          元。
19.其他 　　　　    　    補助：             元。

	轉介單位已提供之服務
	□已告知案主檢附戶籍謄本及相關應備文件至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辦社會救助。

□已提供一次性經濟扶助，               元。
□已提供長期性經濟扶助，               元/月。

□其他：                                                                     。

	通報單位資料

	單位名稱
	
	通報人(簽章)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單位地址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主管(簽章)
	


-------------回--------覆--------單---------
	花蓮縣政府受理後處理情形：

□已開案處理。
□未開案，原因：
□通報表未詳實填報。
□個案失聯，請確認行蹤後再通報。

□聯絡資料錯誤，請確認並更正後再通報。
□個案主要訴求非社政機關（構）之服務項目。
□不符通報標準，已請個案依一般申請程序辦理。
□其他：                                                                      。

	主責人員
	
	承辦人員
	

	社會工作督導員
	
	科長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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